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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家庭在商品买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在市场也扮

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在婚姻财产关系方面，夫妻间的债务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对家庭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通

过对判决书的搜查、研究和整理，笔者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缺乏明确的准则指引，这反映了法官可能会随意行使自己的主观判

断，而这种情况已经影响了司法的统一性。鉴于此，为了提高公民或当事人对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本文以法院在判决中对“夫

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为出发点，结合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梳理了

“夫妻共同债务”各认定要件的司法判断思路，试图总结出法院在对“夫妻共

同债务”进行认定时的审查思路和审查步骤。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款数额；借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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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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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有负债的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是一方有负债的夫妻共同债务。然而，法

律条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意味着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下很难完全适应，

或者法官对同一法律条文的解释存在差异，因此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在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求”的司法认定问题上，目前的司法实践主要集

中在借款的金额和用途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考虑“借款数额”时，这是一个

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借款数额来做出判断。是否属于家庭日

常生活所需的债务，还需要考虑夫妻的收入、购买力、个人观点，以及对家庭

生活的益处等多个因素来做出决策。在考虑借款目的时，我们应根据实际目的

来确定其性质，债权人只应在平衡借款方和债权人利益方面承担初步举证责任。

确定“夫妻共同债务”不仅是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也是民法理论面临的挑战。

确定这种债务是否为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我们需要从意思自治、家庭事务代

理、合同的相对性，以及信任利益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这与民法的核心

理念密切相关。对夫妻之间的共同债务如何确定的深入探讨对于民法理论研究

至关重要。确定借款实际目的不仅涉及夫妻双方之间的债务确定问题，还涉及

借贷财产关系中债权人、举债方和未举债方之间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权益的平

衡，这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题，但目前尚未确定统一的审查路径。因此，

研究“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有助于更有效地保护借贷环境，并对推进以

人民为中心的司法、强化公正的司法程序、提升司法的公众信任度，以及构建

法治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司法认定

“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需要”旨在解决夫妻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的复杂问题。“日常生活需要”进一步强调夫妻之间的谈判，以降低交易

成本，更好地满足双方的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在处理日常事务、涉及第

三方介入的法律行动时，应尊重对方的代理权，让其能够代表家人分享责任，

由此产生的借款也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然而，针对复杂而纷繁的日常家事代

理制度，理论界和实践界在日常家事范围的定义上存在许多争议。这种争议将

必然影响司法的稳定性和公信力。鉴于此，一些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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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详细规定，希望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并实现同案同判。例如，《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a 以及江苏高院都提出了类

似的规定 b，认为认定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综合考虑债务金

额、举债次数、债务用途、家庭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当地经济水平和一般社

会生活习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是否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

务。可见，在规范层面上，法院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之债的考量因素主要有

两个方面，即借款金额和借款用途。然而，目前法院尚未形成统一的审查路径

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更有

效地保护借贷环境，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强化公正的司法程序，提升司

法的公众信任度，并为构建法治国家产生积极影响。    

三、借款数额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

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所涉及的债务规模范围广泛，可以从几万元到数十万

元不等。通常这些债务用于购买日常必需品、医疗治疗、子女教育，以及子

女出国留学等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通常会以“借款数额”作为

衡量家庭日常生活债务的标准。然而，是否仅仅以这个标准为准，还是应该

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法院在确定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

不同的思路。

a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以

下情形，可作为各级法院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2）举债金额与举债时家

庭收入状况、消费形态基本合理匹配的；（3）交易时债权人已尽谨慎注意义务，经审查举债人及其家庭

支出需求、借款用途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债务确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b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第四十七条规定：“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支出，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等。认定

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结合债务金额、举债次数、债务用途、家庭收入状况、

消费水平、当地经济水平和一般社会生活习惯等予以综合判断。以下情形可以作为认定超出“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1）债务金额明显超出债务人或者当地普通居民家庭日常消费水平

的；（2）债权人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出借款项的；（3）债权人明知

或者应知债务人已大额负债无法偿还，仍继续出借款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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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争议观点梳理

在第一种情况下，法院仅仅根据债务金额进行评估，并以此来判断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然而，如果欠款金额超过通常的数额，

并且超过了通常的开支，要确保这些债务确实符合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是非常

困难的。例如，在“刘瑞文、刘炳营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张

丽云未共同举债，未事后追认，借款数额较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不应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张丽云不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由于该债务金额不大

且没有影响到双方的日常生活，法官认定这笔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另一

方面，在 “田建芳与陈秀明的民事诉讼案”中，法院给予了支持。法院明确指出：

“本案借款是在陈秀明与林升夫妻关系存在期间发生的，借款金额较小，未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故田建芳主张该借款是陈秀明与林升夫妻共同债务的诉

求，本院予以支持。”a 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除了考虑借款金额外，还会综合

考虑其他因素来判断这笔债务是否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通常，法院会综合

考虑借款金额、借款次数、借款时间，以及当地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例如，在 “张伟与丁九岭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丁九岭提供

的证据，张伟所借的金额显然很大，结合双方的收入、孩子的年龄、居住条件等，

明显超过了正常的生活需要，而且张伟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这笔借款是为

夫妻共同生活而借的。”b 经过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进行整理，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将借款金额作为衡量家庭日常生活需求债务的标准，存在两个层面的争议：

（1）在确定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时，借款金额是否是首要或唯一的考量因素；

a　参见“王晓芳、王淑芝等民间借贷纠纷案”，［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 12 民

终1105 号］；参见“王合国、冯万梅等民间借贷纠纷案”，［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 05 

民终 1184 号］；参见“王丽、康运修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 09 

民终 2144 号］；参见“王会平、方全兴民间借贷纠纷案”，［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 10 

民终 2290 号］。

b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以

下情形，可作为各级法院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2）举债金额与举债时家

庭收入状况、消费形态基本合理匹配的；（3）交易时债权人已尽谨慎注意义务，经审查举债人及其家庭

支出需求、借款用途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债务确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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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确定家庭生活必需债务时，如何适用借款金额。首先，争议在于借款金

额是否是判断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的首要或唯一因素。一种观点认为，借款

金额应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并且较大的借款金额往往超出了正常的日常开支，

不应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单一的借款金额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应该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借款的用途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等。其次，争议在于

如何适用借款金额来确定家庭生活必需债务。一些人认为，只有当借款金额超

出了通常的生活开支，并且无法满足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时，才能认定为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需求的债务。另一些人则主张综合考虑借款金额、借款次数、借款

时间，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并据此判断是否属于家庭生活必需债务。  综

上所述，目前对于以借款金额作为衡量家庭日常生活需求债务的争论主要集中

在借款金额的权重和如何适用借款金额这两个层面。在未形成统一司法观点之

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以建立更加准确和科学的判断标准，以保障家庭

生活必需债务的公平认定。

（二）借款数额对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影响

通过梳理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判断一笔借款是否属

于家庭日常生活需求时，通常首先考虑的关键因素是借款金额。这是笔者对案

例阅读的一个观察得出的结论。然而，在仅凭借款金额判断是否构成日常生活

需要债务时，法官可能会忽视其他指导意见中要求考虑的因素，也会忽略一些

特殊情况，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司法目标追求统一裁

判尺度和类案同判，一些地区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并提升司法公信力，采取了标

准化的法律适用方式，以固定的借款金额来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例

如，《浙江审理涉夫妇债务纠纷的通知》规定，只要双方一人的借款不超过

二十万，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负债。类似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借

贷款项》的通知指出，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超过上年天津家庭年平均消费水平

三倍以上，基层法院开始倾向于以借款金额为唯一依据。然而，这种“唯数额论”

的做法可能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对于判断一笔借款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

活需求，除了借款金额，还有其他要素需要综合考虑。例如，借款金额与借款



·182·
夫妻共同债务中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司法认定研究 2024 年 7 月

第 6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al.060301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l

时的家庭收入状况、消费方式的合理匹配程度，以及债权人在交易时是否尽责

审查举债人及其家庭的支出需求和借款用途等。这些要素的综合考量才能更全

面地判断该笔借款是否是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综上所述，尽管一些地区

倾向于以借款金额为主要判断标准，但判断一笔借款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债务时，还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在实践中，需要充分理解和平衡各种因素，

确保公平公正地认定家庭债务，促进司法公正和法律适用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在借贷金额规范化方面体现出的“唯数额论”是一种单一视角

的做法。在法官追求“统一判决标准，达到类案同判”的背景下，采取规范化

的方式来确定夫妻债务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以规范的借贷金额来决定夫妻债务，

从而达到规范化的目的和司法公正的目标。一些地区的基层法院出现“唯数额

论”的倾向，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路径依赖”。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唯

数额论”存在的很多缺陷。首先，借贷金额的规范化模式容易导致判决僵化。

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严重，甚至在同一省市之间都存在城乡差异，家庭的

日常生活范围与特定区域和家庭息息相关，缺乏明确的评判准则。即使局限于

一个小区域的调查对象，由于农户的经济发展和居住方式差异较大，固定的借

贷金额无法准确衡量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而对“日常生活必需债务”的推定

也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公正。其次，贷款额度的规范化模式可能会引发投机行为。

当借贷金额明确且固定时，一些不良分子就会利用这种规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尽管借贷一方确实是为了其生活需要，但由于借贷金额过大，因此未被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会损害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可能借贷一方故意将借贷

金额适度降低，使法庭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即使款项未真正用于家庭生活需要，

也会让没有负债的一方承担责任。综上所述，尽管以金额为中心的借贷金额理

论有助于实现“同罪”的目标，但可能会损害个别案件的公平性。因此，在夫

妻债务的认定中，应充分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避免单纯依赖借贷金额而忽视

案件的具体公正性。  

由于全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各有差异，

因此对于日常生活需求的界定标准也不尽相同，仅仅以借贷金额来确定范围是

不够的。在确定“柴米油盐之债”时，应采用多元考量的方法。根据 2018 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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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回答记者提问时的信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居民的日常生活

支出包括饮料、药品和健康产品等八大类。因此，在判断夫妻债务时，不仅需

要考虑借贷金额，还应考虑家庭的实际生活需求。这意味着需要综合考虑家庭

的收入水平、消费方式，以及借款用途等因素。通过综合考量多个因素，可以

更准确地判断哪些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而确保判决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同时，夫妻债务的认定还应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并综合考察涉案夫妻的生

活状况等多重因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解释和答记者问，在日常消费、

养老育儿、医药等方面的开支都是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a 在司法实践中，

应将与家庭生活需求相关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并通过举例等方式进行判定。

根据相关解释中的统计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主要分为八大类，包括食品、

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

其他商品与服务。在确定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时，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

并结合夫妻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数等情况，以及当

地的一般社会生活习惯进行认定。通过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可以更准确地判断

何种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从而保证判决的公平与合理。

综上，根据笔者观点，确定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时，应以借款金额为基

础，并结合夫妻的收入、消费能力、主观态度，以及是否有利于家庭生活等因

素进行具体判断。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求债务的界定，不能仅以借贷金额为标

准，而应采取正反两种方法。正向列举方法包括清晰界定借款是否用于解决家

庭的日常生活需求，包括物质和心理需求；借款金额应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支

出相匹配；借款金额的上限可根据借贷次数适度调整。除了对“家庭日常生活

必需债务”进行正向列举外，还应进行反向限定。非日常生活必需债务指的是

因处理重大财产或从事高风险活动而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

务范畴。这样，在考虑到居民购买力差异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衡量尺度，

a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主要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衣着、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和服务。家庭日常生

活的范围，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消费，根据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如双方的职业、身份、资产、收

入、兴趣、家庭人数等）和当地一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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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较为理想的做法。由此可见，在确定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时，就需要综

合考虑各种因素，并采取正反两种方法进行界定，以确保判决的公平和合理性。

四、借款用途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

“借款用途”是指债务人借贷时所规定的用途，用于满足家庭的基本需求，

包括食物、衣物、住房、日常用品、教育、医疗、通信、娱乐等。通过对案件

进行总结，可以看出，在签订借贷合同时，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存在对借款目

的的协议，但实际上借款资金并没有用于约定的目的。对于这种情况，司法实

践中有两种不同的认定思路：一是以协议约定的借款目的为依据进行判决；二

是以实际使用情况为依据进行判决。法院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会根据具体案件

的情况选择适用的认定思路。

（一）法院争议观点梳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更关注借款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不仅仅依据合同中

约定的目的来判决。法院认为，在存在合同约定的使用目的与实际使用不符的

情况下，并不能仅以合同形式或名称作为限制，而应该提供更多证据来证明借

款是否用于约定的目的。如果债务人未能履行举证责任或未能承担法定的证明

责任，可能面临无法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法院特

别指出，尽管借款被命名为“家居消费贷款”，但仅仅适用于合同规定的方式，

无法充分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当余某和徐某声称徐某某和江某 a共同承担该债务

时，他们仍然需要提供相关证据来证明该款项是用于共同生活、合伙经营或夫

妻共同意愿，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资料来支持这一点。由于无法提供有效证据，

可能对法律产生严重影响。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协议借贷的目的来确定其是否符合家庭的正常生

活需求。由于婚姻和家庭是一种高度私密的关系，外部人员很难完全了解配偶

a　参见“余某、徐某 2 等继承纠纷案”，［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08民终23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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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因此不应将证明责任推给债权人，而应从维护债权人的信任利益

出发。在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法院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该法院指出，“借

款为小额资金，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载明借款用途为家庭生活”a，并认为被告所

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该债务系婚姻持续期间，债务人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所需而承担的债务。

分析法院的争议观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借款实际用途与合同约定

用途不符的情况，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是否应该根据借款合同约定

的用途来认定该债务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2）应如何分配借款用途的

举证责任。可以进一步梳理法院的争议观点：一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借

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借款用途，应当按照该约定来认定债务是否用于家庭的日

常生活需要。这种观点强调借款合同的法律效力，认为合同约定应该是双方自

愿达成的约定，并且具有约束力。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婚姻和家

庭关系中，外部人员很难完全了解借款的具体情况，因此不应将借款用途的举

证责任完全推给债权人。按照这种观点，债务人应该对借款用途提供相关证据，

以证明借款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种观点更加注重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强调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的重要性。因此，在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法院观点存

在争议，具体应如何认定债务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

需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来进行判断和裁决。

（二）借款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对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的影响

夫妻共同生活债务的认定是一个涉及价值评判的问题，即应基于借贷合同

中规定的目的还是实际使用情况来确定。立法的目的是综合保护各方利益，既

要保护债权人在协议目的中所体现的权益，也要保护实际使用情况中所涉及的

权益。同时，也需要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在决定夫妻共同生活债务的性质时，

a　参见“梁淑敏等与岳晓刚民间借贷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2 民终 

10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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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通常会参考借贷合同中规定的目的，但同时也会考虑实际使用情况。这样

可以综合考虑到债权人的权益以及对共同生活债务进行合理判断。综上所述，

对于夫妻共同生活债务的认定既要考虑借贷合同中规定的目的，又要考虑实际

使用情况，以综合保护各方的权益。这样能够维护债权人的权益，同时兼顾实

际使用情况所涉及的权益。债权人选择将款项借给债务人是基于对其信任的考

虑。a 在决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双方利益所体现出的社会价

值观、公共政策，以及社会道德，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起着重要作用。在

实际的审判过程中，需要坚持两方利益的平衡，不能偏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笔者认为，债权人选择将款项借给债务人是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

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遵守合同约定和信用诚信的基础上的。因此，当出现夫妻

共同债务的情况时，法院在认定时应兼顾两者的利益。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应

该考虑到双方的权益和社会价值观。一方面，必须尊重借贷合同中所规定的借

款目的，因为这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关注债务款项

的实际使用情况。通过综合考量，可以确保公正、公平地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法院应既尊重合同约定的借款目的，同

时也应考虑实际使用情况。在审判中，要坚持维护双方的权益，兼顾社会价值观，

以达到公正和平衡的判决结果。    

首先，应该以借款行为的真实目的为准来确定是否属于“正常生活所必需

之债务”，以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在合同订立时，债权人和债务人不应该

给第三人设定责任。根据学者贺剑的观点，“合同相对性原则”应被视为合同

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正常边界，包括信任和信息成本等因素。因此，除非有

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论债务人的婚姻状态如何，也不论交易是否属于债务人

的日常家务，债权人都不能享有对债务人配偶的连带债权。因此，合同的相对

性原则不可忽视，在司法实践中，不宜将以个人名义承担的债务视为夫妻共同

财产处理。《民法典》明确规定，只有在没有借款人的明示意愿的情况下，才

能证明该借款确实用于家庭日常需要，并确保双方权益和责任得到充分保护。

a　王佳营．“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认定［D］．吉林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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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债务”的认定，应以其实际使用情况为准，并

考虑到债权人的权益。债权人之所以向债务人借款，是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

由于使用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债权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小的差异 a，因此，“可信

赖利益”还包括在合同中约定的目的。如果债务人在贷款时明确表示该贷款用

于家庭生活，债权人应将其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这种债权和债务关系建立在夫

妻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上。如果贷款的目的与约定不符，则债务人将面临无法

得到充分补偿的风险。在无法保护可信赖利益的情况下，交易的安全性就成为

一纸空文。   

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问题，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方面，

有学者认为应该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王礼仁教授指出，当债权人声称夫妻

一方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时，债权人不仅有责任收集证据，还应具备相应

的证据能力。从公平正义和诉讼成本的角度来看，法律应将责任转嫁给付出较

低成本的一方 b。另一方面，学者朱虎提出，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债权人无需承

担初步举证责任，只需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债务存在以及是否用于家庭的日常

生活，以确保家庭的正常运转，进而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并减少整体交易成本。c 

综上所述，关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问题，学界观点不一。一方

认为债权人应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认为债权人无需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具体

应由法庭根据案件情况来判断，同时考虑公平正义原则和诉讼成本，以确保合

理的举证责任分配。    

本文认为债务人应对其进行初始证明以减轻其证明负担。债务人需要提供

充分的证据来证实借款的真实性，包括借款金额、交易地点、款项使用途径等。

此外，他们还应仔细核查借款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财务状况和支出情况，如果非

债务人承担证明责任，由于无法确定这些款项是否为家庭所需，他们将难以判

断贷款的具体用途。这相当于证明了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由于婚

a　贺剑．《民法典》第1060条（日常家事代理）评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

会科学），2021，58（4）：102-119，162-163．

b　北大法律信息网［EB/OL］．（2022-06-22）［2024-06-26］．https://www.chinalawinfo.com/．

c　朱虎．夫妻债务的具体类型和责任承担［J］．法学评论，2019，37（5）：4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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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和家庭具有突出的隐私性质，债权人很难了解他们之间的真实情况，因此，

对于债务人的举证要求应尽可能降低。然而，即使在履行了最初的举证责任后，

法院的判决也不会因此结束。在当事人的家庭中，可以通过进一步证据来证实

债务的真实使用情况，以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因此，在法院审判中，可以探

索更多关于债务真实使用情况的证据，以确保公正的判决结果。

五、结语

随着中国离婚率的上升，婚姻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与财产分配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确定“夫妻共同负债”的标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因此，

本文通过总结我国自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关于这类纠纷的判决和争论，来确定

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判定标准，并对其中的一些争议进行了剖析。

在确定“家庭日常生活需求”时，我们需要讨论两个重要因素，即“借款数额”

和“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可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除了进行形式上

的审核之外，还需要考虑夫妻的具体收入、消费能力、态度，以及对家庭生活

是否有利等方面。对于“借款用途”，如果实际的借款目的与贷款协议中规定

的目的不一致，我们需要根据双方在贷款协议中约定的目的来确定是否用于家

庭日常生活。此外，我们还需要依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其他能够表明借款方向

的资料来确定借款的实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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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Judicial Determination of “Family’s 
Daily Life Needs” in the Case of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Bian Jian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famil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goods, whil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crucial role in the marketplace. In terms of marital property 

relations, the debt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joint marital debts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family and th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s. Through searching, researching and 

collating judgements, 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is a 

lack of clear guideline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joint marital debt”,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judges may arbitrarily exercise their own subjective judgement, 

which has affected the uniformity of the judiciary. In view of thi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ertain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citizens or parties to the “joint 

debt” rules, this paper to the court in the judgement of the “joint debt” as a 

starting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civil law and other relevant legal norms, 

sorting out the “joint debt” of the judicial judgement of each element of the 

“joint debt” ideas, and try to summarise the court in the “joint debt” whe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idea and the review of steps. The review 

steps are attempted to summarise the court's review ideas and step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joint debts”.    

Key words: Joint debt; Family’s daily needs; Amount borrowed; Purpose of 

borrowing


